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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宇滔議員

海上救火救援分工存結構性問題 應修例統一交消防負責

    4月25日傍晚，內港6艘無人看守的漁船突然起火，期間曾發生最少6次
爆炸。火勢於同日晚上受控，但翌日清晨仍在海中的5艘漁船死灰復燃，
事故最終導致6艘漁船嚴重焚燬，當中5艘更下沉擱淺並溢出油污，所幸
沒有造成人命傷亡。
 

    現時本澳海上救援及救火職能按法例是由海事局
[1]

及海關
[2]

共同負責，
當晚海事局局長在現場會見傳媒時，被傳媒問及為何將仍有復燃風險的
漁船拖到岸邊時亦「坦白」回覆：「若全部船在海上，消防的力量用唔
上，故將可拖帶的船拖到岸邊交由消防員救火」，並承認「海上救火主
要靠海事局及海關，以及射水的位置不是太準。」 消防局局長亦表示，
在晚上約7點接報內港海面有漁船著火後，即時派出60名消防員到16號碼
頭，並開兩條消防喉灑水戒備，直到當晚9點20分，海事局將其中一艘船
隻拖到10號碼頭靠岸，消防局即時對船隻進行滅火及降溫，並及時將船
上危險品如石油氣等移離船隻。
 
    值得留意，除該艘被拖回岸邊交由消防員處理的漁船沒下沉擱淺外，
其餘5艘停留在海上，由海事局及海關負責滅火的漁船，翌日清晨因再次
死灰復燃全部焚毀及擱淺下沉，事實反映救火專業的重要性。
 
    必須指出，2015年12月20日國務院將85平方公里海域交澳門特區管理
後，政府卻在2016年7月修改消防局組織法時，明確除非獲保安司司長許

可，消防局的「活動範圍」只限制在澳門陸地
[3]

，故船隻在本澳海域發
生火警，消防局是沒權派消防員到海上進行滅火及救援，只能在距離肇
事海面最近的岸邊戒備及協助接送傷者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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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 
    一、海關雖有制定「半小時反應圈」，快速應對突發事件。海事局亦
制定《海上事故應急計劃》，設24小時搜救值勤人員，並負責運作本澳3
艘主力海上救援船，但該局的服務承諾，「召喚人身安全救助」及「召
喚海上事故緊急救援」只承諾「在明確接到通知後5分鐘內進行召喚」，
並在「在明確接報召喚後，30分鐘內派員出發。」且對到場時間沒有任
何承諾，根本難以回應海上緊急救援需求，當局對此有何解釋？會否檢
討值勤機制及縮短服務承諾的時間？
 
    二、內港連續兩年出現漁船火警，海事局3艘主力救援船多長時間才到
場滅火？海事局及海關人員到底進行了何種海上救火及救援的專業培訓？
當局今後有何實質舉措，提升本澳處理海上滅火和救援的專業能力？
 
    三、針對海上救火救援能力強差人意，特區政府會否全面檢視本澳海
上緊急救援、救火職能的不合理分工，參考香港等地經驗，尤其是通過
修法由消防局統一負責包括澳門陸地及海上的救火救援工作，並配置專
業船隻及設備，由專業消防員進行海上救火救援的專門訓練及作恆常部
署值班，確保海上發生緊急事故時能及時派員到場進行專業拯救？
 
 
 

[ 1 ]
 第1 4 / 2 0 1 3號行政法規《海 事 及水務局 的組織及運

作》https://bit.ly/3knNWs5：
第四條

職責
一、海事及水務局的職責為：
（一）確保海事安全，監管和控制航海活動；
（三）統籌海上搜索和拯救行動以及其他與海事事故有關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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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

 第21/2001號行政法規《海關的組織與運作》https://bit.ly/3rXpZM：
第二十一條
海上巡邏處

一、海上巡邏處的職權為：
（八）參與搜索及拯救行動，以及對危難中及需要救援的人及船舶提供
救援，尤其在拯救人的生命及撲滅火災方面的救援；
 
 
[3]

 第24/2001號行政法規《消防局組織及運作》https://bit.ly/3vnO1Ci：
第四條
活動區域

一、消防局的活動範圍遍及整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陸地。
二、經保安司司長許可，消防局得在其活動區域外提供服務。
三、如火災發生在消防局之活動區域內，即陸地上、或與陸地實質相連
之船舶或其他懸浮工具上，不論其他部隊或部門有否參與，概由消防局
首先承擔救助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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